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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4、900940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名城、大名城 B      编号：2015-110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合作设立信托计划及担保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合作设立信托计划及担保事项基于募集设立以公司浦东

新区唐镇 D-03-05a 地块为投资标的的“陆家嘴信托•山水园

2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），所涉及的设立信托计划及担保事

项。 

 募集资金金额：34.245 亿元（其中优先类信托资金规模不超

过 23.6 亿元；次级信托单位规模不超过 10.645 亿元，次级

信托由公司以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

债权的方式认购）。 

 募集资金借款人（被担保人）： 

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秀驰实业有限公司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 

本次担保金额 23.6 亿元；除本次担保事项，公司已为其提供

的担保余额为 20.016 亿元。 

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。 

 

为保障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 D-03-05a 地块的项目顺利推

进，节约公司资金成本，确保公司地产基金拓展新增项目，同时拓宽

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性，公司与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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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陆家嘴信托”）展开合作，由陆家嘴信托设立 “陆家嘴信托•山水

园 2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4.245 亿元。

基于上述信托计划设立所涉及的相关借款及担保事项，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相关信托协议主要内容：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陆家嘴信托

展开合作，由陆家嘴信托设立 “陆家嘴信托•山水园 29 号集合资金

信托计划”，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4.245 亿元。其中优先类信托资

金规模不超过 23.6 亿元；次级信托单位规模不超过 10.645 亿元，次

级信托由公司以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债权

的方式认购。信托计划期限 24 个月。借款利率经双方协商并参照贷

款基准利率而确定的固定年利率。所募集的信托资金中的 9800 万元

用于受让上海秀弛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股东上海

凯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49%股权，剩余部分以借款形式投

资于项目公司。 

为保证上述协议的顺利实施，公司、控股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

人，就项目公司作为债务人在相关《借款合同》项下的人民币 23.6

亿元债务，以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以及债权

人为实现主债权和保证债权所发生的费用提供以下保证： 

1. 公司向陆家嘴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； 

2. 项目公司以拥有的【上海浦东新区唐镇新市镇 D-03-05a地块

项目】向陆家嘴信托提供抵押担保； 

3.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名城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持有的项目

公司 51%的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； 

4. 在相关股权转让前，项目公司股东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以

持有的项目公司 49%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； 

5.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陆家嘴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

带责任保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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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相关情况 

被担保人（委托贷款借款人）：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秀驰实业有

限公司，公司【上海浦东新区唐镇 D-03-05a 地块项目】的项目开发

主体。 

成立时间：2015年 4 月 29 日 

注册资本：20000万元 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 633 号 2 幢 A055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53326863950 

法定代表人：董云雄 

公司经营范围：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换页施工，实业投资，投资

管理，房地产开发，投资咨询，商务咨询，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，仓

储（除危险品），广告设计，园林绿化。 

 

三、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

1、保证担保事项 

保证人：公司 

债权人：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为确保项目公司作为债务人在相关借款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得

到完全、适当的履行，保障债权人的相关债权的实现，公司同意为项

目公司作为债务人履行债务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同时，公司

实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保证担保范围为相关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务本金（人民币 23.6

亿元）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

权的费用等。 

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。 

2、抵押担保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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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押人：上海秀驰实业有限公司 

抵押权人：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上海秀驰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抵押人，将其享有的【沪房地浦字

（2015）第 061105 号】土地使用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抵押担保。 

3、质押担保事项 

质押人：上海名城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

质权人：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上海名城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持有的上海秀驰实业有限公司 51%

的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。 

质押人：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 

质权人：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

在相关股权转让前，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以持有的上海秀驰实

业有限公司 49%的股权向陆家嘴信托提供质押担保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上述设立信托计划及担保事项经公司 2015 年 11 月 16 日通讯方

式召开的第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，以同意 9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

票,全票审议通过。上述涉及的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

会对担保事项的决策范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担保事项的决策范围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、

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。为支持公司项目开发建设，公司为子公司提

供担保，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

为。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担保事项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不包括对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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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的担保总额）为 0 元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

为 129.3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1.69%。截止本报

告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：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

3、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1 月 17 日 

 


